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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视角下数字时代
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

陈 昫

摘 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是数字时代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人工智能助

力机器人养老服务日渐成熟，为解决广大老年人在养老方面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机遇、新技

术与新方法，但机器人服务责任不明确、机器人服务伦理不清晰、机器人服务规范不完善等

问题严重制约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为探究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有效治理路径，需以责任

伦理为引导，聚焦照护机器人与老年服务对象之间的道德、道义与责任关系，强调机器人对

老年生命权与健康权所负有的责任。应当厘清机器人养老服务在组织伦理、过程伦理、结果

伦理与影响伦理方面所存在的独立性问题、真实性问题、尊严问题与风险问题，辨明机器人

养老服务所承负的文化责任，注重维护养老尊严、彰显助老性、完善养老功能、提升养老能

力，着力打造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责任伦理治理新模式。因此，应锚定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

责任伦理导向，积极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多样化、适老化、协同化、规范化、康养化与增能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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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正在迈入老龄化时代，截至 2020年底，全球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7.22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9.32%；全球 80岁及以上人口达 1.44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1.86%［1］。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新时代亦与人

口老龄化趋势相伴而至，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

互交织，助力养老服务领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2］（P102）。在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并存发展的现实背

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时代老龄工作，以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抢占智慧养老体系建

设的制高点，以布局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行动鼓励养老服务创新化发展，以建设数字中国锚定数字

时代养老问题治理的路径。

作为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的智慧结晶，照护机器人的蓬勃发展使老年人享受无障碍、高质

量的智慧养老服务成为可能。照护机器人是专门为帮助老年人而设计的机器人［3］，它既可以是智能语音

助手等软件应用程序，也可以是承担照护服务的硬件设备［4］。机器人养老服务通常是指由照护机器人所

提供的包括生活陪伴、行动辅助、基础诊疗、精神慰藉等在内的多样化、精准化的养老服务。近年来，美

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多国加快研发智能助老设备，积极引导机器人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开发肢体辅

助机器人、认知辅助机器人与社会生活辅助机器人，着力推进智慧养老战略部署。在讨论机器人养老服

务的治理问题时，初期研究主要是技术导向的，聚焦照护机器人的设计与服务算法等问题；近年来相关

研究逐渐向老年人对机器人服务的接纳问题、机器人服务策略的制定问题、养老需求的满足问题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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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型议题转型，但涉及照护机器人应遵循的服务伦理、应承担的服务责任等关键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

不足。从本质上看，机器人养老服务的研究与实践困境来源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

调而导致的发展问题，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否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核心议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迈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P18-19）。

从 2017年开始，我国提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

2020年）》《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重要战略决策，要求围绕服务机器人等细

分领域，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拓展服务机器人在养老场景中的集成应用，支

持发展能够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家庭服务机器人。为深化对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问题的认识，增强

数字时代养老服务治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本研究采用责任伦理的视角，展现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伦

理依据，明确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探讨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所应因循的伦理路径。

一、数字时代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责任伦理要义

责任伦理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并由汉斯·约纳斯发展为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责任伦理

是对行为主体的良知与责任能力综合考察而产生的伦理，植根于现代新兴技术的发展，要求人类自觉地

意识到使用技术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后果，并为此承担“前瞻性责任”［6］（P87-89）。在养老服务的领域，

责任伦理体现了养老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道德、道义与责任等关系，以维护老年人的利益为中

心，强调服务提供者对老年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所负有的责任，是一种责任义务观，也是“养老情理”在

养老服务方面的投射［7］（P76-77）。

20世纪40年代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一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在目睹人类将

遭受危险时袖手旁观；二是机器人必须遵守人类指令，除非指令与第一定律冲突；三是机器人在不违背

第一和第二条定律的前提下，应保护自己的生存。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历史积淀为机器人所应遵守的

责任伦理赋予了与行为意图、自由意志等有关的内容，机器人应履行服务职责，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并

具有道德生产力和道德接纳性［8］（P115-137）。自21世纪以来，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发展、大容量存储技术

的成熟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为照护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照护机器人迈入了人性

化、科学化、精准化发展的新时代，对机器人养老服务质量、过程、伦理的关注与探索也逐渐升温。在养

老环境中机器人应遵循施以善行、不作恶不伤害、主持正义［9］（P133-135）的服务原则，而保障人类的福

祉、财产、隐私、自主、自由、信任等要求亦被纳入责任伦理体系的范畴。

近十年来，对“通用人工智能失控”的担忧与反思，推动学术界关注并考察责任伦理与人工智能的关

系。通用人工智能是指达到或者超越人类的水平、能够自适应地应对外界环境挑战并具有自主意识的

人工智能，是相对于目前机器人所依赖的“弱人工智能”而言的［10］（P5）。自2012年以来，人工智能系统

的实际运算能力平均每3个月左右就会提升一倍，如果维持这种增长趋势，通过人工智能高度模拟人脑

思维、组织行为或将只是个时间问题［11］。以养老服务领域为例，未来极有可能出现具有完全独立思考能

力的全能型照护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有望对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作出更准确、有效的回应，但也可能违背

老年人的意愿而自作主张地提供在机器人看来最合适的服务内容。学术界呼吁关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

生存风险问题，主张照护机器人必须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符合需要的服务，照护机

器人的研发与应用必须和老年人福祉的保障与维护相整合，这一要求被称为“价值定位”［12］（P105-114），

也成为照护机器人所应遵守的责任伦理的重要内容。

对“通用人工智能失控”的反思思潮揭示了责任伦理范畴中所蕴含的养老服务技术和养老服务伦理

之间的关系。照护机器人的出现本身代表了服务老年人的方式多样化、内容精准化与技术先进化，是服

务能力建设的结果，但照护机器人并不能成为人类照护者的直接替代品，服务伦理与服务机制是照护机

器人发展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机器人养老服务需注意“达成照护目的并不能证明照护手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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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从是否道德的角度对机器人的服务行为进行判断。如果允许机器人进入养老服务环境，那么被

照顾的老年人应当从这种服务安排中受益，老年人的自主权、自决权、自理能力应通过机器人的服务得

到相应保障或提升，老年人的权益不应因接受机器人的服务而受到任何形式的侵害。

自2015年以来，以仙侬·维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技

术创新应坚持为全人类带来福祉［13］（P64-66），利用照护机器人服务老年群体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幸福美

好生活的核心愿景，故必须厘清“照护机器人如何使老年人享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这一根本问

题。照护机器人所应遵守的责任伦理由此进一步聚焦养老服务，并围绕服务目标、服务过程与服务效果

厘清伦理的基本内涵。在养老服务的目标方面，照护机器人应保护老年人权、维护老年福祉、对老年人

负责，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健康，确保机器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安全、精准、有效；在养老

服务的过程方面，照护机器人要遵循最基本的“植根于技术社会的环境中，技能扎实、负责、满足需求”的

要求［14］（P251-252），遵守服务准则和当地法律规范，尊重老年人自主与自决，保护隐私；在养老服务的效

果方面，照护机器人提供安全的、合适的、负责任的、非欺骗性的、非歧视性的、非强迫性的、非伤害性的

养老服务，关心、体贴、支持老年人，提升老年人的养老获得感，助力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15］（P79-81）。

照护机器人应端正其在养老环境中的责任定位，本着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原则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

的养老服务，并作为智慧养老服务的载体协助人类照护者履行养老职责。

二、责任伦理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

责任伦理为透视机器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主张研究者关注照护机器人的服

务全过程，综合归纳机器人养老服务在服务策略、服务目标、服务特征、服务行为、服务结果等方面所存

在的问题。这种分析思路跨越“技术问题”的思维囹圄，更多地从责任问题的角度对机器人养老服务进

行综合评估。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应注意四项伦理：一是养老服务的组织伦理，包括

评估服务对象，设计服务过程等；二是养老服务的过程伦理，包括遵守服务规范，提供服务内容等；三是

养老服务的结果伦理，包括满足服务需求，产生服务成果等；四是养老服务的影响伦理，包括改善服务认

识，改良服务环境等［16］（P1743-1748）。

责任伦理对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责任伦理要求对任何养老服务的评价都

应当是全面的、客观的、综合的，不应以技术进步、方法创新等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最重要的是营造良

好的尊老敬老文化氛围，完善养老服务的提供机制；另一方面，责任伦理为剖析机器人养老服务所存在

的问题提供了解读依据，从养老服务目标制定到养老服务结果产出，规范、负责的基本要求贯穿机器人

养老服务的全过程。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责任伦理框架与主要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责任伦理框架与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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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履行照护责任的过程，也就是机器人完成养老服务组织、服务提供、服务产出的全过程，这一

过程中存在如下几项突出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从养老服务的组织来看，机器人养老服务存在独立性问题。例如，基于机器人的问诊与开具处方服

务通常需要专职医生进行远程监控，尽管机器人可以根据老年人的问诊需求在交互界面、应答语音等方

面进行微调，但判断与下结论的核心过程通常处于人类专家的管控之下，机器人不能脱离人类监管而独

立工作。换言之，在目前的人工智能养老发展阶段，机器人无法取代人类照护者，也不能在缺少人类指

导的前提下独立、长期地提供养老服务。机器人养老服务的独立性问题主要与机器人服务规范的底层

设计和机器人决策困境有关。

从机器人服务规范的底层设计来看，机器人在提供生活辅助、康养支持、复健训练、心理慰藉等养老

服务时，在事实上遵循预置的服务规范，即机器人无法通过累积照护经验而在服务内容、流程与方式上

实现自主创新。基于算法的照护逻辑、照护策略、照护特征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全过

程。目前对底层设计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训练样本方面，样本难以对地域差异、习俗禁忌、高龄、残障等复

杂要素予以周全考虑，由此可能影响机器人提供符合伦理要求的服务。例如，机器人可能以地板湿滑为

由，限制高龄老年人或残障老年人下床活动等。事实上，机器人判断老年人的行为是否安全本身就是一

项技术难点，有偏的服务原则可能导致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与“以老年人为本”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

从机器人决策困境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算法应以用户需求纳入为桥梁［17］（P22），当用户需求与

服务机制产生冲突时，机器人的决策成为影响服务过程的重要依据。目前对决策困境问题的讨论集中

在需求困境和局势困境两个方面：需求困境常见于具体的照护情境中［18］（P16），例如老人因疼痛向机器

人提出需要止痛药以帮助入睡，机器人试图联系专职医生，但因通信故障无法取得联系，老人此时不断

催促机器人给药，那么机器人应当如何作出决定？局势困境则适用于疫情、灾难、事故等特殊情境［19］

（P165-166），例如因战争爆发导致医疗物资极度短缺时，机器人是否有能力根据病患的年龄、性别、病况

等作出最恰当的优先救助选择？尽管现实中不太可能将最终决定权交给机器人，但对这种困境的探讨

具有学理意义，反映了学术界对机器人服务所导致的结构性不公的忧虑［20］。以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为

导向、反对歧视与偏见、维护公平与正义应成为机器人养老服务的一项指导原则。

（二）真实性问题

从养老服务的过程来看，机器人养老服务存在真实性问题。真实性本身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但

机器人在养老服务中的介入为这一概念赋予了形象的现实经验。一方面，机器人不是生物，人们担心与

机器人的交流沟通其实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尽管人机沟通行为本身不具有意义，主要是为机器人

的管理者和算法设计者提供反馈意见，但机器人可能以“虚假”的交流互动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行排

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逐渐延伸到对机器人的陪伴功能等多方面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尽管照护机器人

的服务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等合法权益，但机器人终究无法

对人类产生共情，无法提供“有温度”的服务。机器人可以履行照护者的职责，但它们并不会真正关心人

类。照护机器人的服务所展示的始终是照护过程的外在表征，机器人无法对照护内涵进行解读，也无法

从照护实践中产生新的照护经验。

作为与“真实性”相对的概念，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欺骗性”在近年引起学术热议。这种“欺骗性”具

有三种表现形式：从机器人形态的角度看，尽管照护机器人并不必须具备与人类相似或相同的形态，但

照护机器人在服务过程中，其言行、反馈等方面却愈来愈与人类相似，这一特征使老年痴呆症患者等部

分老年人常常无法辨明是否在和真人交流［21］（P68-77）。从机器人功能的角度看，老年人对机器人的过

度依赖可能导致对机器人身份与功能的错误理解，例如将机器人视作亲人，在机器人提供服务时无条件

地相信机器人，在与机器人分别时会感到悲伤。从机器人行为的角度看，机器人以保护服务对象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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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为由，故意对高龄病患告知虚假的检查结果，以避免引发抑郁、惊恐、昏迷等问题。“欺骗性”在

事实上反映了相关研究对机器人服务过程的反思，聚焦机器人养老服务是否真实可靠等关键问题。

（三）老年尊严问题

从养老服务的结果来看，机器人养老服务存在老年尊严问题。在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情境中，老年尊

严具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服务过程的体验尊严，照护机器人应以细致贴心的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

求，服务过程使老年人产生获得感，服务体验给老年人带来满足感；二是服务提供的原则尊严，老年人在

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居于服务的中心地位，而不会觉得自己是服务的被动接受方，机器人应以体贴、细心、

尊敬老年人的态度执行照护使命，而并非将照护服务简单视作应完成的任务；三是服务方式的控制尊

严，以监控功能为例，机器人可以随时监控老人的行为和去向并告知机构管理人员，这一监控过程甚至

无需提前告知老人，这种服务模式可能使老年人觉得自己的生活隐私遭受侵犯；四是服务数据的隐私尊

严，个人健康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是一项重要的伦理问题，包括数据收集是否提前告知服务对象、数据管

理是否严格保密、数据结果是否被正确解读、数据是否能按照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销毁等。在智慧养老

环境中，老年人向机器人无保留地提供健康数据，客观上限制了老年人的隐私尊严，亦使老年人面临更

严峻的隐私泄露风险。

任何养老服务都无法阻止个体生理老龄化的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亦不例外。随着老年人年龄的

增长与健康状况的恶化，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将愈来愈具有挑战性。尽管机器人服务不能完全满足老年

人在享受社会关系、受到社会尊重、接受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要求［22］（P141-144），但欧美地区长期照护供

求失衡的态势依然为照护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需求，特别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愈来愈多的

养老机构倾向于将照护工作委托给机器人，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机器人在照护工作中的介入，客观

上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老年人更可能被社会和他们的家庭所忽视，并易导致老年人产生被抛弃

感，使老年人尊严的维护面临严峻挑战。

（四）养老风险问题

从养老服务的影响来看，机器人养老服务存在养老风险问题。从原则上说，应当在充分确定照护机

器人对养老、老年人、老龄事业有益时，才应在养老环境中大量引入机器人，但现实情况是照护机器人已

经与智慧养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并成为提供智慧养老服务的重要平台。在照护机器人的控制权并不

属于老年人的前提下，这可能在事实上增加老年人在养老服务方面所面临的风险。

照护机器人通过深度介入养老服务，在解决养老服务的均等化问题、养老资源的匮乏与分配不均等

问题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在代际和群际均衡的基础上强调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推进老龄社

会治理［23］（P88）。但数字鸿沟与老年服务无障碍之间的矛盾使养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智慧照护技术的

广泛应用将改变对老年人功能健康的定义。当身心健康不再成为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依据，而是更

多地考察老年人对人工智能养老的适应情况和使用能力时，将在事实上构成对不愿接受机器人服务、不

会使用智慧养老技术的数字失能老年人的歧视。

养老风险也表现为对机器人服务的信任问题。信任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态度，是老年人实现就地养

老的有效保障。一般而言，照护服务并不等同于照护信任，但信任应该是照护关系的本质特征，基于信

任的照护是实现老年支持的重要前提。与人际交流的弹性、情感承载性特征不同，人类与机器人之间常

常缺少沟通磋商的回旋余地［24］（P40-42），这就要求机器人能够充分辨识高度异化的服务需求并适应高

度复杂的服务环境。机器人养老服务的逻辑是机器人设计者养老服务思路的投射，实质上承载着机器

人设计者对照护对象、内容、方式、准则与伦理的理解，是否信任机器人服务也因此受到机器人设计者的

教育背景、老年服务阅历等因素的影响。

综上，对机器人养老服务而言，形式上的治理是硬件的更新、服务的精准化与有效化，实质上的治理

是确保养老服务过程符合相关伦理依据，积极响应老年服务对象的需求，并对其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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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应以实现健康老龄化为目标，提供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康养疗愈服务，推进实现养老服务均

等化；机器人的介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广覆盖、高质量的老有所养，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养老不平等。

三、责任伦理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策略

从责任伦理出发，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策略应当是服务建构导向的，需要建立照护机器人与老年

人的合作机制，需要探索照护机器人服务与养老需求的对接机制，需要整合养老服务质量、养老服务获

得感等多元要素，从而打造一个全新的服务形态。

（一）以承负文化责任树立治理框架

文化责任成为连接机器人养老服务与责任伦理关系的桥梁。欧盟委员会在建设“向老年人提供支

持的有文化意识的机器人与环境传感器系统”时指出，照护机器人文化内涵的缺失，不重视尊老敬老的

伦理，在按需服务、以人为本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是制约机器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原因［25］（P151-154）。

照护机器人应具有文化敏感性，能根据老年人的信仰情况、教育背景、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制定相应的

服务策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照护机器人承担着使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更美好的愿景，这既是机器人所遵循的

责任伦理在养老文化层面的投射，也反映了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目标。换言之，养老技术的发展应聚

焦改善养老服务的质量，提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与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改变针对老年人的社会刻

板印象，助力培育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应以治理目标为切入点，确立维护老年尊严的核心目

标；以治理理念为引导，指向体现助老性的基本要求；以治理方法为关键，遵循完善养老功能的基本路

径；以治理成果为导向，旨在提升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养老能力。四项治理内容共同指向照护机器人所承

担的文化责任，弘扬尊老文化、鼓励助老行为、完善养老体系既是照护机器人所应履行的责任伦理所在，

也承载着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总体目标。基于责任伦理的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责任伦理的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框架

（二）以维护养老尊严确立治理目标

机器人能为老年人提供令人愉悦的社交互动，也间接提升老年人的社交能力，缓解老年人的生活压

力。善用机器人能为老年人带来生理与心理方面的益处，而照护机器人对老年人负有如下维护老年尊

严的服务责任：第一，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基本目标是维护老年人的需求尊严。老年人在接受养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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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服务目标以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为中心，服务内容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为中

心，服务方式以老年人的主观意愿为中心，服务评估以老年人的养老获得感为中心。第二，机器人养老

服务的重点目标是维护老年人的身份尊严。狭义的身份尊严指向养老服务过程，要求包括机器人在内

的全体照护者对老年人以礼相待、以诚相待，有耐心、有爱心；广义的身份尊严则针对老年人友好型社会

文化的营造，主张社会文化应尊重老年人，肯定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摒弃“老年人可怜、无助、贫弱”等消

极刻板印象，将老年人视作有活力、有潜能的平等的社会成员，积极推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第三，机器

人养老服务的实践目标是维护老年人的支持尊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要以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为

中心，以老龄政策的制定为依托，推进包括机器人照护、诊疗、生活帮扶在内的智慧康养体系建设；从微

观的角度来看，机器人服务的介入将推动养老服务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基于智慧养老平台的居家健康养

老等养老实践将成为现实。

重视老年尊严的发展策略，将使建设智慧养老生态圈成为可能，为实现从任务导向型服务模式向老

年人导向型服务模式的转型提供外在保障。任务导向型服务模式和老年人导向型服务模式之间的差异

如表1所示。

在老年人导向型的服务框架中，照护机器人不再是机械地完成每日的照护任务，而是作为服务的提

供主体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者主动倾听老年人的诉求，从管理者的身份向服

务者的身份转变；在智慧养老环境中生活的老年人，不再是单纯的服务接受者，他们被赋予表达养老诉

求的权利与义务。由此，实现老年人、机器人、管理者三方良性互动，建设以老年人为本的机器人养老服

务精准供给机制。

（三）以体现助老性彰显治理理念

助老性为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创新提供理念支撑。助老性的基本含义是有效性与接纳性，其老

年学内涵有二：对养老方式而言，是要探索最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形式，实现养老体系构建的个性化

与需求导向化；对养老理念而言，则鼓励老年人以养老意愿为中心，自主地选择养老内容、养老环境与养

老策略。养老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并未改变助老性的本质内涵，构建自主、自由的老年形象依然是数字时

代助老性的基本要求，其主体内容则包括身心健康、解放思想、珍惜时光、认同自己、爱护自己、保持社会

联系［26］（P202）。以上六项构成了助老性的基本内涵，是全体老年人顺利实现养老自决的前提。

在助老性的框架要求下，照护机器人应以养老需求为核心，养老方案为重点，老年人与智慧养老环

境的关系为考量，在服务过程中注重体现三方面的特征：第一，短期简单性支持与长期复杂性支持相结

合。老年人的短期养老需求主要体现在生活辅助、日常支持等较为简单的方面，而长期养老需求主要表

现为长期照护、精神慰藉、肢体复健等复杂内容。应着重从老年人生命维护、老年期生活安全等角度入

手，以养老服务需求为驱动，以老年人导向性的弹性服务模式逐渐取代指令性执行的刚性服务模式。养

老服务的供给以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为考量。第二，过程精简性与服务精准性相结合。由机器人所

提供的养老服务应具有易用、有效、可行、符合需要等特征，避免烦冗的流程，重视指导老年人，有效满足

表1 任务导向型服务模式和老年人导向型服务模式的对比

要素

服务目标

服务特点

服务效果

任务导向型服务模式

执行既定的照护任务，服务具有鲜明的刚

性特征。

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为依据，执行预设的

服务计划，老年人处于被动接受服务的地

位。

使老年人产生疏离感与孤独感。

老年人导向型服务模式

优化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服务具有鲜明的弹性特征。

老年人参与服务决策过程，与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共同商定

服务计划，依托机器人探索多样化的服务方式，推进服务创新。

使老年人产生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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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第三，养老适应性和养老拓展性相结合。从适应性来看，主要聚焦老年人对智慧养

老服务是否适应，是否愿意在机器人的支持下安度晚年；从拓展性来看，主要聚焦机器人养老服务在功

能、机制等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机器人养老服务发展的短期目标是引导老年人认知、认同、接纳机器人

融合的养老环境，长期目标是以智慧养老为抓手，建设老年友好型、老年无障碍的生活环境。

机器人养老服务的介入为老年人形成开放、自由、平和的心态提供了服务保障。在助老性的视域

下，机器人养老服务应重点帮助老年人重构对老年期的积极认知，在机器人的辅助支持下实现积极养老

与健康养老。助老性提倡自然、健康、自主、自决的生活模态，鼓励老年人自由地过上自己所期待的生

活，形成良好的、稳固的自我认识，避免出现自我无助感。

（四）以完善养老功能锚定治理方法

养老服务是一项最基本的社会服务。承担养老服务的照护机器人应具备四项基本专业素质：一是

注意力，即机器人应时刻倾听服务对象的需求并提供精准的回应；二是承责力，即身为照护者的机器人

必须对服务对象负责；三是应对力，即机器人能够承担养老服务的相关要求，能够适应日趋复杂化、多元

化的照护服务需求；四是反应力，即机器人能够理解服务对象的诉求内容，并提供符合对象需求的服务。

对服务对象现状的关注、对服务对象个性的重视、对服务对象需求的响应共同推动，使“以护理为中

心的价值敏感设计”［27］（P420）成为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强调照护机器人对服务对象

给予关怀。随着大量机器人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原有的体系内角色、职责和实践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改

变。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重点在于辨明养老服务体系中机器人所应承担的职责，即照护机器人所应

具备的关键功能。

在“以护理为中心的价值敏感设计”治理方法引导下，照护机器人应具备确保老年人福祉和安全的

核心功能，即内在价值功能；相应的，其外在价值功能就是助推实现内在价值功能的途径，包括数据收

集、远程诊疗等照护机器人所应具有的基本服务能力［28］。两种价值功能的具体内涵如表2所示。

内在与外在价值功能体系指明了照护机器人所应具有的典型功能，其以确保养老安全为基础，以预

测养老风险为特色，以收集养老数据为依托，以提供养老支持为形式，这些构成了照护机器人的功能特

色。内在价值功能指向老有所养的相关要求，而外在价值功能则指向养老服务创新的实施路径。避免

伤害、提升健康、优化安全、促进交流成为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关键内容。

（五）以提升养老能力展现治理成果

照护机器人要注重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使老年人在被服务的过程中增强获得感。养老能力是评判

机器人养老服务质量与效果的重要依据，要求照护机器人既要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增强老年人的养老获

得感，又要帮助老年人弥补脆弱与不足，有效应对危机。养老能力的狭义含义是指满足养老需求的适应

表2 照护机器人的内在价值功能与外在价值功能

功能类型

内在

价值功能

外在

价值功能

功能主旨

保护功能

个性化功能

评估功能

赋权功能

预警功能

系统化的

数据收集功能

远程诊疗功能

社会互动功能

功能内容

预防老年伤害，使老年人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

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提供照护、支持、辅导与帮助。

根据心率、血压、血糖等健康指标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采取康养服务措施。

确立老年人在智慧照护服务中的核心地位，赋予老年人以计划制定者和服务接受者的身份。

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环境提醒老年人防范中风、心绞痛等问题，并在发生此类事件时发

出求救、报警信号。

在服务过程中收集与老年人健康有关的数据，为服务中心获知老年人健康状况提供数据来源，

解决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健康数据缺失或失真问题。

基于机器人的智慧问诊、远程开药与远程治疗，使“医养结合”摆脱环境与设备的限制。

为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交流的途径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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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与应对能力，而其宏观含义则包括目标、计划、方案等范畴，这两项含义均指向保护老年人生存权与

健康权的宏观目标。照护机器人有义务提供无间断的、需求导向的、以老年人为本的养老服务，确保数

据收集与处理过程安全、透明，尊重老年人的自主、自决与自尊，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工作［29］（P21-23）。

从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角度来看，养老能力反映机器人的服务水平，彰显机器人的服务特色，凸

显机器人的服务不足，指明机器人的服务改进方向。机器人养老服务应重点提升五种能力，并有效规避

因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养老问题，如表3所示。

养老能力为考察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反映了责任伦理在机器人养老服

务实践层面的要求。其中，个性化适应能力指向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服务质量与服务可靠性；健康优化能

力反映健康老龄化理念在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对机器人服务的方式、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协同聚合

能力考察机器人与人类在养老环境中的合作情况；问题应对能力考察机器人养老服务的韧性，评估机器

人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应能力；文化培育能力回归机器人养老服务治理的本质目标，以机器人对老年人的

责任、对老龄事业的责任、对老龄文化的责任为考量。这一系列治理内容为端正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

方向，提升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提升养老能力的目标引导下，照护机器人将更

加有序、高效地参与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四、责任伦理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未来发展

总结照护机器人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探索本土化的智慧养老发展与实施路径，是实现我国老龄事业

“十四五”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机器人养老服务应以老年人为中心，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遵守规范的服

务流程，提供精准、有效、人性化的养老服务，维护老年人的尊严，增强老年人的养老获得感，有效消除困

扰老年人的“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到实处。据此，本研究认为机器人养

老服务的发展应注重六个方面：

第一，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多样化发展。在加快智能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的同时，促进养老服务

表3 机器人养老服务的五种能力

能力类型

个性化适应能力

健康优化能力

协同聚合能力

问题应对能力

文化培育能力

胜任的表现

机器人以老年人为中心，建立记录老年服务

对象习惯、喜好的信息框架，并围绕框架提供

有效的支持。

机器人注重优化老年人的能力健康，保障老

年人身心健康，提升社会参与能力，建设智慧

照护文化。

机器人本着赋能与支持的原则，与医护人员、

家庭成员有效配合，创造人机协同、人机融合

的照护环境。

在遭遇照护困境或突发状况时，机器人尽可

能迅速地作出适切的反应，决策过程公开透

明，算法兼顾公平与公正。

展现机器人对老年人的尊重、关心与爱护，维

护老年尊严与生命安全，保障老年人的自主

与自决权。机器人服务的使用对“孝文化”的

发展有正面引导意义。

不能胜任的表现

机器人以内置的服务程序为中心，缺少提供个性化服务

的能力，老年服务对象仅能要求对服务流程、时间、形式

等内容做部分调整。

机器人僵化的服务机制可能导致老年歧视行为。例如

限制高龄老年人、残障老年人的活动范围，伤害老年人

的自尊、自信与自理能力。

机器人只能单向接受服务指令，并执行基本的照护、辅

助与慰藉服务，无法与人类照护者形成互动合作机制。

机器人缺少应对突发问题的有效机制，在遭遇停电、断

网等突发事件时便无法继续运作。

机器人的服务功能简陋，服务内容单调，服务态度冷漠，

无法按需求对服务作改进，老年人在接受机器人服务时

产生疏离感与被抛弃感。机器人服务的使用对“孝文

化”的发展有负面阻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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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化和精准化发展，是确保机器人养老服务科学、长期、有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机器人养老

服务以提供全天候的养老支持为基础，以完善全天候的慰藉关心为重点，以创新全天候的健康管理为关

键，推动照护机器人充分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护机器人的研发与完善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关键是要做好对老年人的服务。老年群体具有鲜明的异质性特征，这就要求照护机器人在服务和产品

的定位、方向、形式与内容方面尽可能走多样化发展的路线，以尽可能与不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养老期待的老年人的具体需求相适应。以发展照护机器人为契机，切实

保障老年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应贯穿智慧养老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第二，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适老化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

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智能创新应紧贴老年人需求特点，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的

困难。以照护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养老终端产品、终极形态，应当是老年人友好的，切实满足老年人需

求的，方便全体老年人使用的，能有效适配并帮助老年人脱困的。因此，机器人养老服务的适老化反映

了从智能化走向智慧化的发展态势，智能设备、智能监控、智能服务等应满足老年无障碍的基本要求，让

老年人能用、会用、敢用、想用。发展方便易用、满足需求的养老服务，推进实现“全面保障+精准配需”［30］

（P29），是解决老有所养难题的关键点。

第三，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协同化发展。协同化发展是机器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基本

要求，主要涉及智慧健康管理与智慧服务优化两项发展目标：一方面，是要依托人机协同实现智慧健康

管理，例如机器人借助远程监测技术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处于监控状态，协助照护团队帮助老年人自主

地管理日常生活与服务，其核心就是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接入信息中心，实现服务单位、服务项目

的扁平化、均等化、快捷化链接。另一方面，是要以智慧服务优化为引导，实现机器人养老服务与社区居

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有机结合，为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供更多可能，探寻老有所养的

更多实践路径。

第四，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发展。在系统有效的规章制度与伦理体系的约束下，照护机

器人产业方能有条不紊、持续健康的发展，而相关产业制度的不健全影响了照护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进

程。以做好机器人养老服务的治理为契机，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行业准入制度、运行制度、

规划制度、监管制度等共同推进，更需要服务伦理体系建设的支持。总的来看，就是要以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为核心，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过程贴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机器人养老服

务的能力稳步提升，坚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机器人养老服务的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助力智慧健康养

老系统化、标准化发展。机器人养老服务应以提升老年人的福祉为己任，以建设尊重的、信任的、负责

的、规范的智慧养老体系为目标。

第五，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康养化发展。服务局限性强，缺乏人性化助老措施和精神关爱，忽

视老年人的情感沟通需求和文娱生活需求，是国内智慧养老服务所面临的突出问题［31］。机器人养老服

务应重点发展高质量的“老有康养”，各类智慧养老服务既要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实现老年人内

部控制力的提升，帮助老年人缓解孤独感，鼓励老年人汲取生活乐趣，引导老年人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

方式；也要在满足老年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提升老年人的独立性，帮助老年人顺利实现尽可

能长久的、健康的、自力的生活。

第六，应推进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增能化发展。我国有超过4000万失能老年人，较之健全的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兼具失能人群与老年人的双重弱势，该群体在数字化设施与服务的适用性、数字化支持可获

得性、数字化政策优待等方面的诉求亟待满足。机器人养老服务的蓬勃发展为失能老年人的赋权增能

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与技术支持：以失能老年人照护帮扶作为照护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重点任务，以

创新的设备无缝接入失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完善的服务有效提升失能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以有效的

反馈机制响应失能老年人的养老诉求，以康养无障碍的服务体系夯实失能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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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的发展为依托，使全体老年人共享数字化社会的建设成果，使社会环境更加适老宜居。

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以生存权、发

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促进老年人等特定群体权益更有保障。数字时代的机器人养老服务承担着帮

助老年人走出数字鸿沟困境，维护老年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核心责任。机器人养老服务的发展为实现

高质量的老有所养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应坚持以责任伦理治理为导向，坚持以满足养老需求为本，

坚持尊重老年人的核心原则，坚持解决广大老年人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鼓励更高水平、更加

完善的照护机器人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完善机器人养老服务规章与制度建设，推动我国老龄事业迈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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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bots' Services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Era:
A Study Based on 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Chen Xu（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opulation aging are two major social develop‐

ment themes in the digital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lps carebots' services become mature,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to solve the urgent problems of elderly care. The develop‐

ment of carebots' services is greatly hindered by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robot service responsibilities,

vague ethic terms and imperfect norms in robot servic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path of carebots'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bots and the elderly relevant to ethic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emphasiz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carebots to support human rights of life and health

of the elderly. We should clarify the problems of independence, authenticity, dignity and risks in the ethics of

organization, process, result and influence. Moreover, we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and

maintain dignity, revealing disponibility, perfecting functions, and improving the support competence so as to

build a new ethical governance model of robot service. Therefore, it proves the importance to anchor the eth‐

ics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carebots' services, aging compatibil‐

ity, coordination, standardization, healthcare and empowerment.

Key word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carebots；healthy ag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ethics of re‐

sponsibility；smart healthcare；digital gap；population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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